
公开道歉声明

本人胡顺强，2025年3月22日祭祖时疏忽大意引发火灾，过火林地
面积716.7亩，被大悟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失火罪，并责令公开道歉。
本人服从法院判决，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现郑重向
社会公众及受害者致以最诚挚的歉意。此次火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
失，我会尽快履行生态修复义务，我承诺今后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安全规
定，增强法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，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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